
Gs 18045-2000

                          前 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日本JIS R3213:1998《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该标准等效，

其中JIS R3213:1998对3.2 mm钢化玻璃的性能要求偏低，且国内铁道车辆上尚没有使用3.2 mm钢

化玻璃，本标准删除了该厚度系列；考虑到钢化玻璃、夹层玻璃的使用环境和工艺特点，增加钢化玻璃的

透射比、光畸变的性能要求，增加夹层玻璃的耐辐照性、抗穿透性的要求；由于中空玻璃的热性能指标取

决于中空玻璃的组成结构而与安全性能无关，所以在本标准中未作规定。本标准的某些性能试骏方法引

用了相关国家标准，这些试验方法等效于国际标准，并且也与日本标准JIS R3213:1998的规定相一致。

    本标准由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玻璃科学与特种玻璃纤维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玻璃科学与特种玻璃纤维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铁道部四方车辆研究所、秦皇岛耀华工业技术玻璃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文彪、龚蜀一、戴克攻、王映洲、莫 娇、杨建军、孙百世、马 军。

    本标准委托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玻璃科学与特种玻璃纤维研究所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 GB 18045-2000

                    Safety glass for railway rolling． stock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的种类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铁道车辆及机车窗用安全玻璃。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531-1992 硫化橡胶邵尔＾硬度试验方法（neq ISO 7691:1986)

    GB 1216-1985 外径千分尺（neq ISO 3611:1978)

    GB/T 5137.1-1996 汽车安全玻璃力学性能试验方法（eqv ISO 3537:1991)

    GB/T 5137.2-1996 汽车安全玻璃光学性能试验方法（eqv ISO/DIS 3538:1992)

    GB/T 5137.3-1996 汽车安全玻璃耐辐照、高温、潮湿、燃烧和耐模拟气候试验方法

                        (eqv ISO 3917：1992)

    JC/T 512-1993 汽车安全玻璃包装

    JC/T 632-1996 汽车安全玻璃术语

    JB 2546-1989 钢直尺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JC/T 632的定义及下列定义。

3.1 钢化夹层玻璃 tempered laminated glass

    由两块．以上的玻璃板构成的夹层玻璃制品中至少有一块是钢化玻璃时，称为钢化夹层玻璃。

3.2安全中空玻璃 insulated safety glass
    两块或两块以上的夹层玻璃或钢化玻璃以均匀的间隙并置，在间隙内部充满接近外部气压的干燥

空气或其他气体并密封其周边的产品。

3.3 中间膜 interlayer
    介于构成夹层玻璃的原片玻璃之间的合成树脂层，在制造夹层玻璃前预先成形为膜状物或在制造

工艺过程中成形。

    另外，当采用粘接剂、可塑剂等的场合，它们也包含于中间膜中。

3.4基准边 datum edge
    玻璃安装到车辆上时的下边。

3.5 露点 dew point

    中空玻璃内表面开始产生结露或结霜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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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种类及标记

          4.1 铁道车辆用安全玻璃的种类及标记如表1所示。

                                              表 1 安全玻璃的种类及标记

  0   A｛                0  ZIN it IcA                          RTAMAJA                              RL-4! CP?.F 39A       I              RS三丰xi'l  J  7}$ (   )Tempered glassLaminated glassInsulated safety glass
          4.2 标记示例

              公称尺寸900 mm X 700 mm厚度为5. 0 mm的夹层玻璃，标记为：RL900 X 700 X 5. 0

          5 要求

              安全玻璃根据不同种类，应分别符合表2相应条款的规定。

                                        表 2 安全玻璃的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叮
          5.1 钢化玻璃的要求

          5.1.1 厚度

              钢化玻璃的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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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钢化玻璃的公称厚度及其允许偏差 mm

止一州
5.1.2 尺寸偏差

5.1.2.1 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平型钢化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如表4，但符合下述1)̂-4)中任一条时，由

供需双方商定．

    1）公称厚度4 mm，单块面积1. 8 m，以上或边长超过1 800 mm时，

    2）公称厚度5 mm及6 mm，单块面积3.6 m，以上或边长超过2 400 mm时；

    3）公称厚度8 mm,10 mm及12 mm，单块面积7.2 m，以上或边长超过3 000 mm时；

      4）公称厚度15 mm及19 mm时。

5.1-2.2 长方形或正方形以外的平型钢化玻璃及弯型钢化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如表5，但符合下述1)

-̂3)中任一条时，由供需双方商定。

    1）形状为平型，符合 5.1.2.1的1),2),3）及4)中任一条时；

    2）形状为弯型，公称厚度4 mm,5 mm及6 mm，边长超过1 600 mm或面积 1. 2 m'以上时；

    3）形状为弯型，公称厚度8 mm，边长超过2 200 mm或面积2. 0 m，以上时。

5.1.3 弯曲度

    平型钢化玻璃的弯曲度，弓形时不得超过0. 30o，波形时不得超过0.2%.

                      表 4 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平型钢化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几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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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完）

日乌川
            表 5 长方形或正方形以外的平型钢化玻璃及弯型钢化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口产一乡
5.1.4 吻合度

    弯型钢化玻璃的吻合度如表 so

                                  表 s 弯型钢化玻璃的吻合度 mm

件一｛流川
5.1.5 外观

    钢化玻璃的外观质量如表7。

                                    表 7 钢化玻璃的外观质量

一升砚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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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完）

省
5.1.6 透射比

    取3块试样进行试验，每块试样的透射比必须大于50叱．有色玻璃的透射比由供需双方商定。
5.1.7 光畸变

    取4块制品进行试验，每块制品除去边部150 mm的其余部分，其光畸变的最大值应小于61.

5.1.8 抗冲击性

    钢化玻璃的抗冲击性取6块试样进行试验，试样破坏数不超过1块为合格，多于或等于3块为不合

格。破坏数为2块时，再另取6块试样进行试验，破坏数为0块时合格。

5.1.9 碎片状态

    钢化玻璃的碎片取3块试样进行试验，每块试样均须满足表8的规定。

                                    表 8 钢化玻璃的碎片状态

}#Wbt dmm50mmX50mm}      00J',M[JAC:%740+V;1-t,d>,4.0           ##.,j$ }}    40tdt,P-gyAS3}4EP} 0100mmX100mmlE160 t VA F 司
5.2 夹层玻璃的要求

5.2.1 厚度

    夹层玻璃的公称厚度为原片玻璃公称厚度和中间膜公称厚度的总和，其厚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夹层玻璃的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如表9。但是，弯型夹层玻璃、由3块以上的玻璃构成的夹层玻璃、钢

化夹层玻璃及公称厚度 13 mm以上的夹层玻璃的厚度及其允许偏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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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厚度及其允许偏差 mm

一Al    Add<77<d<1010<d<13丰兰10-6f0.811. 0
5.2.2 尺寸偏差

5.2-2.1 长方形及正方形的平型夹层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如表10。但是，由3块以上的玻璃构成的夹

层玻璃、钢化夹层玻璃、公称厚度13 mm以上的夹层玻璃及一边长度超过2 400 mm的夹层玻璃由供需

双方商定。

5.2.2.2 长方形或正方形以外的平型夹层玻璃及弯型夹层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如表11，但是，原片玻

璃3块以上的夹层玻璃、公称厚度 13 mm以上的夹层玻璃及一边长度超过2 400 mm的夹层玻璃由供

需双方商定。

                        表 10 长方形或正方形夹层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mm

巨dd<1010<d<13丰李!  M  {'c  1A  LL<1 200              1 200<L<1 800          1 800<L<2 400f1.5                    f2.0                    f2.5f2.0                    t2.5                    f3.0
              表 11 长方形或正方形以外的夹层玻璃及弯型夹层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诗布半｛
5.2.3 弯曲度

    平型夹层玻璃的弯曲度不得超过0.2%0钢化夹层玻璃的弯曲度不得超过0.3%.

5.2.4 吻合度

    弯型夹层玻璃的吻合度如表 12。原片玻璃3块以上的夹层玻璃、公称厚度13 mm以上的夹层玻璃

及一边长度超过2 400 mm的夹层玻璃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 12 弯型夹层玻璃吻合度的允许偏差 mm

1     AEdd<13该布铆川
5.2.5 外观

    夹层玻璃的外观质量，除了满足5.1.5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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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夹层玻璃的外观质量

一}E0a}            AO 300mmM.AJO}2mmVATA1-tv0a)RAM          Ag 300 mm M OMAW 0. 5̂-2 mm (] 2'Ỳ$A         I TAM 2. 0 mm 三一
5.2.6 透射比

    取3块试样进行试验，每块试样的透射比必须大于50%。有色玻璃的透射比由供摇双方商定。

5.2.7 光畸变

    取4块制品进行试验，每块制品除去边部150 mm的其余部分，其光畸变的最大值应小于6f ,

5.2.8 耐热性

    取3块试样进行试验。试验后，每块试样允许存在裂口，但超出边部或裂口13 mm的部分不得产生

气泡或其他缺陷。钢化夹层玻璃、弯型夹层玻璃及原片玻璃3块以上的夹层玻璃由供需双方商定．

5.2.9 抗冲击性

    夹层玻璃的抗冲击性取6块试样进行试验，当5块或5块以上符合下述1)及2)的要求时为合格，3

块或3块以下符合时为不合格。当4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6块新试样，6块全部符合要求时为合格。钢

化夹层玻璃、弯型夹层玻璃及原片玻璃板3块以上的夹层玻璃由供需双方商定。

    1)钢球不可穿透试样；

    2)冲击面反侧剥离碎片的质量为20 g以下。

5.2.10 耐辐照性

    取3块试样进行试验,3块试样的紫外线照射前后透射比的百分比应）95％，且用白色背景检查

时，不可有显著变化（变色、出泡、浑浊等）。1块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

    当2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试验3块新试样，如果3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5.2.11 抗穿透性

    取6块试样进行试验，落球高度为4m，冲击后5s内钢球不可穿透试样。6块全部符合为合格，4块

及4块以下试样符合时为不合格。

    当5块试样符合时，再追加试验6块新试样，如果6块全部符合规定则为合格。

5.3 安全中空玻璃的要求

5.3.1 厚度

    安全中空玻璃的厚度为原片玻璃的公称厚度与空气层公称厚度的和，其厚度由供需双方商定．

    安全中空玻璃的厚度允许偏差如表14。但是，空气层为 2层以上的制品或原片玻璃1块厚度为

15 mm以上的制品，弯型中空玻璃及使用2块以上夹层玻璃的制品，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 14 公称厚度及其允许偏差 mm

卜}c̀     J   f   dd<1717<d<22d>22二1t,           V}  IN+1-0-1. 5f1.512-0川
5.3.2 尺寸偏差

5.3.2.1 长方形及正方形的安全中空玻璃的长度及宽度的允许偏差如表15。但是，长度超过2 200 mm

的制品及空气层为2层以上的制品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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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巧 长方形及正方形安全中空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mm

片二户 it  -rz  L1 200<L<1 800          1 800<L<2 20012. 5                    13. 013.0         I           f3.5
5.3.2.2 长方形及正方形以外的安全中空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如表 16所示。但是，长度超过

2 200 mm及空气层为2层以上的制品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16 长方形及正方形以外的安全中空玻璃的尺寸允许偏差

片 i& -K L                      1mmL<1 200     1 200<L<2 200      s<1f2.0           12.5           f2.5f2.5       I   f3.0     I     f3.0宁州
5.3.3 弯曲度

    平型安全中空玻璃的弯曲度不得超过0.30o,

5.3.4 吻合度

    弯型安全中空玻璃的吻合度如表17所示。

                              表17 弯型安全中空玻璃的吻合度 mm

片林 {Eb,n{ZfX  LG<1 200                              1 200-<3. 5                                    5C01o7N(0fQ<5.0                      RAt0fit8!otxw}yofz洲
5.3.5 外观

    安全中空玻璃的外观质量，除满足5.1.5及5. 2. 5规定的外观质量要求外，还应符合表18的规定。

                                表 18 安全中空玻璃的外观质量

一}t  }h h乌薰                                   am"VAmm$            }ff2 rP }IAtT4M1d 2. 0 mmV42 rP     $ T      1}  3. 0 mmtIpiIit     I &TOM'LfKWOV&MT49AIN49 2. 0 mm二川
5.3.6 露点

    安全中空玻璃按照表22进行抽样检验，最少样本量为5块，每块安全中空玻璃封人空气的露点应

在一40℃以下。

5.3.7 加速耐久性

    1)根据加速耐久性试验水平分类如表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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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9

育三热 Am "tt*A R Axf4a*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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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品作为试样，按GB/T 5137.2的方法进行测定。

6.3.3 耐热性试验

    试样尺寸约为300 mm X 300 mm的夹层玻璃，按GB/T 5137.3方法进行试验。

6.3.4 抗冲击性试验

6.3.4.1 试样

    300 mm X 300 mm的钢化玻璃或夹层玻璃。

6.3-4.2 试验装置

    使用如图2的试样支架和可使钢球可以自由落下的装置；质量为508 g士3g（直径约50 mm）表面
光滑的钢球。

6.3.4.3 试验程序

    1)当试样为夹层玻璃时，试验前在23℃士2℃的温度下至少存放4 h,

    钢化玻璃的试样温度取20℃士15̀C,

    2)将试样水平放置在支承架上，接触部位用符合GB/T 531规定的硬度为邵尔A50的橡胶条垫
衬，冲击面相当于安装到车辆上时的外侧面，试验弯型玻璃时，需要使用相应的辅助框架支撑·
    3)将钢球按表20规定的高度自由落下，冲击点应在距试样中心25 mm的范围内。
    4)对每块试样的冲击仅限一次，并观察其冲击后的结果：

    当试样为钢化玻璃时，观察其是否破坏；

    当试样为夹层玻璃时，观察钢球是否穿透，用读数精确到0. 5 g的天平测定从冲击面反侧剥离的碎
片总质量。

                                    表 20 钢球的下落高度

31 34Mt.BEM扛 t.̀   F  9                           1  dmmd}>-4. 0一洲

    每
  题  30029015           260                 }'i1                                     TVN*9&(1Fjt3,115)3jhtA50                         I                                                              N010(l1/1%)#kJgE}[(1}t}3)                                    }1350

                                图2 落球试验用的试样支架

  6.3.5 碎片状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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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1 试样

    从制品中抽取。

6.3-5.2’试验装置

    曝光和晒图装置；尖端曲率半径为0. 2 mm士0. 05 mm的锤子或冲头。

6.3-5.3 试验步骤

    1)将试样放在相同形状和尺寸的第二块试样上，在两块试样之间放上感光纸，并用透明胶带纸沿

周边粘牢。

    2)在试样的最长边中心线上距离周边20 mm左右的位置，用小锤或冲头进行冲击，使试样破碎．

    3)感光纸应在冲击后10s内开始曝光并且在冲击后3 min内结束。

    4)晒图后，除去周边20 mm及距离冲击点75 mm范围内的部分，从图中选择碎片最大的部分，使

用50 mm X 50 mm的计数框，数出框内碎片的个数。横跨计数框边缘的碎片按0. 5个碎片计数。

    当该计数框内的碎片数不足40个时，使用100 mm X 100 mm的计数框，数出包括这部分在内的碎

片数。

6.3.6 露点试验

6.3-6.1 试样

    试样的尺寸为350 mm X 500 mm,

6.3-6.2 试验装置

    使用如图3所示的钢板制容器及棒状温度计（刻度为1 0C，测定范围＋30̂--700C）或与此同等以

上精度的温度指示仪。

6.3-6.3 试验程序

    1）试验前将试样在23'C士2℃的环境中保持24 h以上。

    2)向容器中注人乙醇或丙酮至A面上端，再加人干冰或其他制冷介质，并在试验中保持该温度。

    3)将试样垂直放置，确定任意测定位置用布擦净，在容器A表面（A面取ah面的中心）上涂一层乙

醇或丙酮，并将试样紧贴在该面上按表21的时间保持。

    4）移开容器，在30s内，用手迅速擦去附着在玻璃表面的霜，并立刻观察试样的内表面有无结露或

结霜。

  Lr.rAaIle
                              a一约100 mm;b一约50 mm;h一约150 mm;t-3 mm;

                                    t'-3 mm;A一不锈钢制，约50 mm X 60 mm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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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粘贴时间

巨mmd=4. 0d=5. 0d=6. 0d=8. 0d=10. 0耸%K5 M Ht Pal tmin345710
6.3.7 加速耐久性试验

    1）试样

        使用与6.3-6.1相同的试样。

    2）试验装置

        耐湿耐光试验设备及冷热循环试验设备。

    3）试验程序

    用6.3.6的方法测定露点后开始，试验过程如下：

    a)表19确定的I类试验方法：耐湿耐光试验7d，持续冷热循环试验12次后，用5.3. 6的方法测

定露点。

    b）表19确定的II类试验方法：持续a）的试验过程，再进行耐湿耐光试验 7d，持续冷热循环试验

12次后，用6. 3. 6的方法测定露点。

    c)表19确定的11类试验方法：持续b)的试验过程，再进行耐湿耐光试验 7d，持续冷热循环试验

48次后，用 6.3.6的方法测定露点。

    4）耐湿耐光试验

    将试样放在55℃士3℃相对湿度95％以上气氛的恒温恒湿槽内，如图4．用紫外线荧光灯FL40BL,

FL40SBL照射玻璃与封接材料的粘结面，荧光灯的轴心与玻璃表面的距离取50 mm士3 mm。用连续记

录仪记录代表槽内平均温度位置的温、湿度。荧光灯管的总计亮灯时间达5 150 h,需要更换。

诊00
                                                  图 4

    注：FL一直管形；S一管形。BL一放射的主波长范围300̂-400 nm,

    5）冷热反复试验

    将试样放在恒温槽内如图5所示，用连续记录仪记录代表槽内平均温度位置的温度，在一20'C士

3 -C的温度下保持lh1 后，在50℃士3℃保持 1h，以此作为1次循环，循环数符合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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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J(50"C13'-) ｝
                            40一 I            I            I ＿， I            I ＼＿ I

                      p ，。＿／一 I            I            I ／ I            I 、 I

                      旧 20气 1            2 ，           "3          4            5           6
                      仗 、． I            I          .' I                      I           I
                          Im  10一 、． ！ I ‘ ！ 一 s A3 -l．，’压‘ ！ ！

                              I    0一 、 I            I ， 】 】 I            I

                                一10- 、 】 I ， I            I           I            I

            -20- (-220̀f 3C )1 ｝ ｝ ｝ ！
                                                    图 5

6.3.8 耐辐照试验

    试样尺寸为76 mm X 300 mm的夹层玻璃按GB/T 5137. 3进行试验。

6.3.9 抗穿透性

    试样尺寸为300 mm X 300 mm的夹层玻璃按GB/T 5137. 1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检验项目为厚度、尺寸偏差、外观、弯曲度、吻合度、露点，若要求增加其他检验项目由

供需双方商定。

7.1.2 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本标准所规定的该种类产品的全部技术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后，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组批与抽样规则

7.2.1 产品的厚度、尺寸偏差、外观、弯曲度、吻合度、露点试验按表22的规定进行随机抽样，若露点试

验的批量范围不足15块时，应至少抽取5块进行试验。

                                        表 22 抽样规则

一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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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对产品所要求的其他技术性能，若用产品检验时，根据检测项目所要求的数量从该批产品中随

机抽取。若用试样进行检验时，应采用同一工艺条件下制备的试样．当该批产品批量大于500片时，以

每500片为一批分批抽取试样，当检验项目为非破坏性试验时可继续进行其他项目的检测。

7．3 判定规则

    厚度、尺寸偏差、外观、弯曲度、吻合度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表22的不合格判定数，则认为该批

产品的厚度、尺寸偏差、外观、弯曲度、吻合度不合格．

    其他性能应符合第 5章相应条款的规定，否则为不合格。

    上述各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8 包装、标志、运输、储存

8.1 包装

    产品应用集装箱或木箱包装。每片玻璃应用纸包装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玻璃与包装箱之间用不

易引起玻璃划伤等外观缺陷的轻软材料填实．具体要求应符合JC/T 512的规定。

8.2 标志

    标志应符合JC/T 512的有关规定。每个包装箱外应标明“朝上，小心轻放”等字样和玻璃厚度、种

类、厂名或商标。

8.3 运输

    产品用各种类型的车辆运输．搬运规则、条件等应符合JC/T 512的有关规定。

    运输时，玻璃不得平放或斜放，长度方向应与车辆运翰方向相同，应有防雨设施。

8.4 储存

    产品应垂直储存在干燥的室内。


